
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及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一、职业前景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出台“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国民营养计

划，提倡由专业协会来开展职业水平评价工作。国家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需

要大量专业人才，需要许多培训机构来培训人才，而培养的人才需要专业协会

来做水平评价。为了积极配合落实国家职业评价新政策，广东省营养师协会决

定在开展“广东省公共营养师水平评价”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母婴营

养师”等职业水平评价工作。

近年中国每年新生儿人口在 2000 万左右， 国家可能很快要取消计划生育

政策，未来几年将迎来中国第四轮婴儿潮，母婴健康是每一个家庭关注的焦点。

生养一个健康和聪明的宝宝需要很多条件，营养均衡是基本的条件，是必要条

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因此，母婴营养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社会需求将会

越来越大。

二、母婴营养师职业定义

从事母婴营养咨询、营养测评、营养宣教、营养管理，母婴营养与食品知识传

播，进行孕期和月子期营养指导、产后恢复、婴儿智力开发，落实生命最初 1000

天营养计划，促进母婴健康的工作人员。

三、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的目的

目的是规范母婴营养师的培养，为月子中心、孕产妇及婴儿食品生产等相关企

业培养具备相应职业技能的合格营养师，推进科技人才评价专业化和社会化，

方便用人单位选择合格专业人才，促进母婴营养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广东省营养师协会设立妇幼营养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母婴营养师职业水

平评价工作。专业委员会负责制定《广东省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及考

试实施办法》，《广东省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大纲》。广东省营养师协会

秘书处负责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项目的日常事务和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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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东省营养师协会开展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工作，面向社会提供母婴

营养相关专业从业人员水平评价服务。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母婴营养相关工作人

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评价。通过职业水平评价考试的人员，表明已经具备

从事母婴营养专业工作的职业能力和水平。

第二章 水平评价工作

一、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的主要内容。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 营养学基础

第二部分 孕期营养饮食指导

第三部分 产褥期营养饮食指导

第四部分 婴幼儿营养及喂养指导

二、水平评价级别。

分为母婴营养师和高级母婴营养师两个级别。

1、母婴营养师。具有营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母婴行业的从业人员，通过广东

省营养师协会组织的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母婴营养师能运用营养科

学知识，独立从事母婴个人或团体膳食管理、营养咨询和指导工作。

2、高级母婴营养师。具有营养学和膳食营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通

过广东省营养师协会组织的高级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高级母婴营养

师能够独立从事健康或疾病状态下的母婴个人或团体膳食管理、营养咨询和营

养指导工作。

三、水平评价工作组。

专业委员会下设 3 个工作小组。

命题组负责制定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大纲，编写考试题库。

考务组负责组织考试，包括考生资质审查、试卷印制、保管、运送和回收、

阅卷、成绩登录等考务工作。负责考评员队伍的建立和管理，组织监考和阅卷。

负责考试基地、阅卷基地的资质认定及标准的拟定。

教材组负责编写及修订教材。

四、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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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每年

举行 2 次。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均采用闭卷笔试的

方式，理论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技能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高级母婴营养师技

能考试要上交工作经验总结。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均实行百分制，两门成绩都

达到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五、考试时间和地点

考试时间由广东省营养师协会妇幼营养专业委员会提前 3 个月以上向社会

发布。考试地点考前公布。

六、考生报名

考生按有关规定办理报名手续。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报名条件要求，核发准

考证。参加考试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七、成绩发布

参加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考试成绩合格者，发放广东省营养师协会母

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证书。技能考试结束 1 个月内公布成绩。成绩公布后开

始发证。

八、报名条件

1、母婴营养师（相当于职业资格三级水平，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2年以上。

（2）具有医学或食品及相关专业中专毕业证书。

（3）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高级母婴营养师（相当于职业资格二级水平，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6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

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有医学或食品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4）具有非医学或非食品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连续从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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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5）具有非医学或非食品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经本职业二

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具有医学或食品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2 年以上。

九、 母婴营养师主要适用对象

1、月子中心工作人员，营养师、医生、护师、护理人员及老板。

2、月嫂、保姆、家政服务人员。

3、医务人员和计生人员。尤其是妇产科、新生儿科、儿科医护人员。

4、孕妇、婴儿、乳母营养产品企业的销售人员和客服人员。

5、母婴营养师自由职业者。

6、对母婴营养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

第三章 培训要求

一、培训期限

全日制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要根据教学计划来确定培训期限，母婴营

养师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高级母婴营养师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

二、培训教师

培训母婴营养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以

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高级母婴营养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

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四章 资质认证

一、报考资质认证。

母婴营养师由各地具有教学或培训资质的机构来培养。培训机构的报名资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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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营养师协会进行认证，认证合格的机构才有报名资质，签订工作协议后

正式生效。认证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需重新申请资质认证。

二、广州以外考试基地认证。

符合母婴营养师培训资质的机构可向广东省营养师协会提出申请。经评估

合格后，可开展母婴营养师的考试工作。

三、违规处理方法。

培训机构或考试基地在工作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违反广东省营养师协

会章程及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考试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广东省营养师

协会将取消其报考资质。

第五章 收 费

广东省营养师协会母婴营养师职业水平评价工作，是非盈利性的社会服务

类项目，为保证工作的持续运转，按规定收取水平评价费用，包括报名和考试

费。 母婴营养师水平评价费每人 380 元，高级母婴营养师每人 480 元。

第六章 附 则

一、保密要求

考试管理部门和考务实施机构，应当严格执行考务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遵守考试工作纪律，切实做好试卷命题、印刷、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

严防泄密。

二、违纪处理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其它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广东省营养师协会。

本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26 日起试行。

广东省营养师协会

2018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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